
截至目前，河南银联农产品收购业务累
计交易金额已突破 19亿元，累计服务商户
726户，支付便利惠及农户7.86万人次。

下一步，河南银联将以点带面，持续深
耕场景，推进产品创新，为产业上下游商户

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支付服务，探索乡村
振兴卡与农产品收购业务有机融合，为涉农
经济主体提供更为优质的移动支付结算、融
资贷款和信息化建设等服务，用金融科技赋
能乡村振兴。 贺渊哲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中国银联河南分公司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成效显著

为助力河南“三农”数字化发展，2021年以来，中国银联河南分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银联”）主动履行国有金融企业责任担当，切实践行
“支付为民”工作理念，将银联业务优势与河南省特色农业相结合，针
对全省农产品收购资金结算业务，创新模式、畅通渠道，通过政策支持
和市场手段建立了商业银行、收单机构、商户与农民多方共赢的合作
模式，有效解决了收购商户和农民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收付款难
题，助力河南省乡村振兴。

目前，该业务已在开封杞县大蒜市场、栾川中药材市场、柘城辣椒
市场、南召花生市场，以及部分玉米、小麦主产地区进行推广，在社会
上取得了良好反响和广泛赞誉。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产品资源非
常丰富，收获时节农产品收购交易规模
巨大，由于客观原因，收购商户和农民
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资金结算并不方
便，存在“打白条”“取现难”“假币风险”
“支付限额”等收付款难题。

今年年初，河南银联积极响应
人民银行等七部委组织开展金融科
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的号召，
将“移动支付助力农产品产购销”
项目作为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重要举措，决心畅通全省农产品
收购资金结算渠道。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按照“试点
先行，全面推广”的工作规划，河南银联
在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
在开封杞县大蒜收购市场率先试点，依
托银联贷记业务优势，确定了以“支付+
信贷”“线上+线下”“生产+生活”为核心
的农村受理市场环境建设指导思想，联
合收单机构、涉农业务银行、农产品收
购商户共同开展农产品收购业务。

农产品收购业务能够长远发展，需要构
建完善的商业模式。在试点过程中，河南银
联发现农产品收购商户对业务手续费非常
敏感，合作银行因业务收益不明晰参与热情
不高，收单机构也认为收益低而收单动力不
足，经过与商业银行、收单机构进行了多轮
磋商，设计了以“支付+数据+信贷”为核心的
农产品收购发展新模式。

银联将获得用户授权的相关数据进行
整合后向银行输出，银行依据数据分析结果
向商户提供相应的信贷产品，解决了银行为
农产品收购商户授信难的痛点。银行发放

贷款后，将贷款直接通过银联农产品收购
POS机向农户支付，避免贷款被挪作他用，
有效掌握了贷款资金流向，实现银联数据向
商业银行赋能。目前在试点推广的杞县大
蒜市场内通过银联农产品收购数据赋能已
经成功为 39名商户办理了收购贷款，累计
授信额度达 2000万元，已实际发放贷款
1700多万元。

通过对农产品收购业务新路径的探索，
初步形成了“银行消除业务痛点，商户降低经
营成本，收单机构获取收益，农户收款快速安
全，银联实现业务发展”的多方共赢新局面。

作为人民银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重要举措，河南银联在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召开的河南省支付结算工作会议上对
银联收购产品做了介绍和经验分享，向人民
银行各地市中支、省级银行机构和收单机构
进行推介，并将农产品收购作为移动支付便
民工程重点建设场景在全省进行安排部署。

河南银联工作人员还下沉市场一线，
联合基层政府召开便民支付助力乡村振
兴推进会，向各乡镇收购大户宣讲银联收

购平台。在业务开展初期，河南银联多次
实地走访商业银行与收单机构，探讨合作
模式；同时出台激励政策，鼓励收单机构
合规创新，对首期合作的收单机构和交易量
较大的收购商户给予一定奖励，提升收单
机构和商户的积极性。在河南遭遇“7·20”
特大暴雨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河南
银联迅速响应、特事特办，在合规前提下
迅速出台简化商户入网流程，确保灾情和
疫情期间业务正常推进。

积极创新 畅通农产品收购资金结算渠道

多方共赢 数据赋能新商业模式

主动担当 充分调动内外部资源

初见成效 全面推广助力我省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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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砍伐古树名木 每棵最高罚100万
郑州出台护树新规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昨日上午，记
者从郑州市政府
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郑州
市古树名木及古树
后备资源保护条
例》将于明年1月1
日起施行。《条例》
规定，擅自砍伐古
树名木致其死亡
的，将处以每株20
万元以上 100 万
元以下罚款。
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文 马健/图

全市现存100年以上古树3962株
据全市 2018年普查情

况，全市现存 100年以上古
树 3962株，其中 245株生长
在城市建成区内。另外还有
古树群 26处共 41422株，主
要是新郑和庄镇枣树群、孟
庄镇枣树群，登封少林寺、法
王寺、会善寺古树群等。

全市现有名木93株，主
要分布在人民公园、紫荆山
公园、碧沙岗公园、西流湖
公园、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内，树种为东京樱花、雪松、
侧柏等。

全市 50年以上不满100
年的古树后备资源相对较多，

其中建成区共有9625株；建
成区以外区域数量庞大，经初
步统计有几十万株。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我市先后 6次对全市古
树名木进行普查认定，建立
了古树名木档案，并实行了
挂牌保护。

古树名木移植实行严格行政许可制度

在古树名木保护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多头管理。原有管理
权限的林业、农业、园林等
部门管理区域相互交叉、
不断变化，基层单位或普
通市民群众遇到相关问题
时，不清楚该找谁解决，往
往因问题处理不及时产生
不良后果。

惩处力度不够。《森林
法》《城市绿化条例》《城市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仅对

古树名木保护作了顶层设
计，对于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不大、震慑力度不强。

古树后备资源缺乏有
效保护。城市建设和发展
进程中，许多古树后备资源
面临迁移等诸多问题，甚至
乱砍滥伐，造成城市生态、
文化等方面永久性的损失。

《条例》将古树名木所
有权人确定为日常养护责
任人，与其签订养护协议，
载明养护责任和养护措施
等情况。

对于移植古树名木，
《条例》规定了严格的行政
许可制度，申请移植的古树
名木属于集体或者个人所
有的，还同时需要提交与古
树名木所有权人签订的补
偿协议，切实保障所有权人
的合法财产权益。

违反《条例》相关规定，
损害古树名木、古树后备资
源的行为，将会处以相应罚
款。如造成古树名木死亡
的，将处以每株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罚款。

■链接 古树名木如何判定？
《条例》规定，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

指树种珍贵、国内外稀有，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与
科研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后备资源是指树龄
在 50 年以上不满 100 年的树木。根据树龄长短，还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古树。

法王寺古银杏树


